
經濟部工業局台中工業區服務中心水肥清運處理契約書 

 

甲方：台中工業區服務中心 

乙方：                   

茲因甲方為收受處理乙方清運水肥，經雙方同意簽立本契約書，約定相關權利義

務，本契約為私法契約，本契約無約定者，適用民事法相關之規定。 

一、 本契約期間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並經甲

乙雙方簽約後始生效力，本契約期滿前 2個月依雙方實際需求重新簽約。 

二、 乙方應於契約有效期間維持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許可資格，如乙方因持有之公

民營廢棄物清除許可證屆期未能展延、自動繳銷或經主管機關撤銷者，本契約

自動失效。 

三、 乙方保證載運水肥交由甲方收受處理之車輛，只收受甲方所在工業區區內廠

商之水肥(指以糞坑、化糞池之處理設施集存之廢棄物，但不包含禽畜糞、廚

餘等其他廢棄物)，且不允許摻雜事業所產生之廢水、廢棄物。 

四、 乙方投入水肥水質須符合本契約所定之水肥水質標準(如附件)，倘若甲方目視

清運水肥水質有所疑慮時，得要求進行取樣送驗，並提報檢驗報告書至甲方審

查，無論其檢驗結果為何，費用由乙方支應。該車次是否允許進場投入依甲方

人員認定，乙方不得異議。 

五、 水肥處理費，以乙方清運車輛噸數計之，每公噸投入處理費用為 890元，甲方

於每月 10 日前結算乙方上月到廠投肥量(噸數)，並製作繳費單通知乙方限期

繳納。 

六、 乙方於水肥投入前須先做好棉紗或固體物之去除，使投入作業順暢並保護機

具運轉正常，若水肥投入過程中遭嚴重阻塞時，甲方得要求停止投肥。 

七、 乙方應於水肥投入作業完成後，協助清理作業區內之環境，並於作業完成後請



甲方檢視。 

八、 乙方清運水肥之車輛、人員所需之費用，應自行負擔。所僱用之操作人員或與

其合作提供技術服務之第三人，有故意或過失所產生之損害，應由乙方負責，

乙方人員未經允許不得進入水肥投入作業區範圍外，若發生任何工安意外概

由乙方負責。 

九、 乙方清運送水肥前應先通知甲方，經核准後依甲方通知投入時間到廠投入，乙

方於開始收受水肥前應先到廠開啟 GPS，紀錄清運路線，並於完成清運後提

供資料佐證。 

十、 乙方於清運水肥車輛需有覆蓋防止飛散及外洩措施，若有外洩或未按指定地

點任意排洩，致產生污染事件、公害糾紛、環保單位處罰、公共設施毀損或地

方民眾抗爭，由乙方負責賠償，情節重大者甲方得終止本契約。 

十一、 乙方若未依前述規定辦理，經甲方查驗屬實者，甲方可拒絕收受乙方所載運之

水肥。 

十二、 乙方若違規投入異常水肥，致甲方相關污水設備堵塞、損害或遭環保主管機關

科處之罰鍰，其產生相關費用應由乙方負擔。 

十三、 未依前述規定辦理，經甲方查驗屬實者，甲方可拒絕收受乙方所載運之水肥。 

十四、 乙方應於簽立本契約書起 10 個工作天內，至甲方行政組繳交代處理保證金，

其繳納保證金額為依照乙方清除許可證核可量(公噸/月)×10%×890(元/公噸)計

算，保證金得以繳交金融機構簽發之本票或支票、設定質權之金融機構定期存

款單為之，如不再委託可向甲方申請退還保證金；若乙方倒閉或損壞甲方水肥

投入設施拒不繳納或賠償相關費用時，得於保證金扣款或全數支付。 

十五、 乙方於解除契約、終止契約且無待解決事項後 30日內，向甲方提出退還代處

理保證金，甲方於接到乙方申請後 15個工作天內，一次無息退還乙方所繳代

處理保證金。 



十六、 乙方同意遵守甲方訂定之水肥收受作業注意事項，作為本契約之一部分。水肥

收受作業注意事項其後有增刪或變更者，亦同。本契約書與水肥收受作業注意

事項有不一致者，以本契約書之規定為準。 

十七、 因本契約書所生之任何爭議，甲乙雙方同意專由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為第一審

管轄法院。 

十八、 本契約正本一式二份，由甲乙雙方各執乙份為憑。 



立契約書人： 

 

甲   方：台中工業區服務中心 

 

法定代理人： 

 

地   址：  

 

電   話： 

 

 

 

 

乙   方： 

 

法定代理人： 

 

身分證字號： 

 

地   址： 

 

電   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水肥水質標準 

 

項目 單位 投入標準 

水溫 ℃ 45 

pH ─ 5-9 

硫化物 mg/L 90 

BOD5 mg/L 12,000 

COD mg/L 24,000 

礦物性油脂 mg/L 10 

動植物性油脂 mg/L 30 

酚類 mg/L 5.0 

氰化物 mg/L 2.0 

總汞 mg/L 0.05 

鎘 mg/L 1.0 

鉛 mg/L 1.0 

總鉻 mg/L 2.0 

六價鉻 mg/L 0.6 

砷 mg/L 0.6 

銅 mg/L 13 

鋅 mg/L 65 

溶解性鐵 mg/L 10 

溶解性錳 mg/L 10 

鎳 mg/L 10 

銀 mg/L 2.0 

陰離子界面活性劑 mg/L 80 

硼 mg/L 10 

硒 mg/L 5.0 

氟鹽 mg/L 150 

 

 


